
总编辑：韩方志 本版主编：陈汇江 版式策划：兰 峰 责任校对：绍 文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15-0052 邮发代号：15-21 广告许可证号：1500004000009 监督电话：0471-6635324 广告中心电话:0471-6635225 发行中心电话:0471-6659531
地 址: 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内蒙古日报社 邮 编:010040 印 刷 单 位: 内 蒙 古 日 报 社 印 务 中 心 地 址 ：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乌 尼 尔 西 街 电 话 ：0471- 6635885新闻热线:0471-6651113

★内蒙古日报社主管主办 ★《北方新报》编辑部出版2024年5月8日 星期三 农历甲辰年四月初一 第6573号

内蒙古日记

R

为不断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多样化照护服务需求，《呼和浩特市关于促进婴幼儿照护
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》近日制定出台，着力破解“幼有所育”难题。

加大家庭养育支持一

1.降低家庭育儿成本
●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

出，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
除。●对生育二孩、三孩的呼和浩特市户籍家庭，
发放一次性育儿津贴 5000 元；对入托的 3 岁以下
婴幼儿，给予家庭每人每年 600 元的托育机构照
护补贴。

2.降低购房成本
●对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多子女家庭

购买自住住房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，在现行最
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 10%，即双方建立住房
公积金的，贷款最高额度为110万元；单方建立住

房公积金的，贷款最高额度为66万元。
3.加大家庭育儿支持
●对依法生育子女的家庭，一、二孩给予“98

天+2 个月”的产假、三孩“98 天+3 个月”的产假，
给予男方25天的护理假，在子女3周岁以前，每年
给予夫妻双方各 10 天育儿假，休假期间的工资、
福利等待遇不变。

4.推进困境儿童照护发展
●加大对孤儿、残疾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

的兜底保障力度，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
育标准达到26400元/年。

5.强化家庭婴幼儿照护指导

1.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
●托育机构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用热执行居民

生活类价格。●对通过备案的普惠托育机构，按

每托位 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建设补贴。●对

通过备案的普惠托育机构，按实际入托人数（月

平均入托数）每人每年补助100元运营补贴。

2.支持普惠性托育服务
●对普惠托育示范机构，给予一次性补贴5万元。

3.实施税费优惠

●对新建用于社区托育的房屋、土地在办理

相关税费缴纳时给予减免。

4.优化托育机构审批流程
5.扩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渠道
●鼓励公办幼儿园延伸开设托育班，实施托

幼一体化服务。●支持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

利用闲置办公场所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

举办的方式，为职工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，所需

面积不计入单位办公用房总使用面积。

1.大力培养托育人才队伍
●要将保育员、育婴师等作为急需紧缺职业

（工种），纳入呼和浩特市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计划，

按照培训时间及培训补贴标准给予全额补贴。

2.推进医育结合
●依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开展

“医育结合”签约服务，为托育机构开展卫生保健

工作指导和婴幼儿健康知识讲座。

文/草原全媒·北方新报记者 刘 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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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

提高托育服务质量


